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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  題：教育局重申學校應以正向輔導原則引導學生服裝儀

容 

有關報載臺北市立士林商職違反服儀規範學生於校門

口舉牌一事，學校表示該措施係由校內服裝儀容委員會綜合
校方、家長代表及學生代表等多方意見訂定。 

惟本局認為學生輔導管教應採正向方式為之，已要求學

校立即取消，後續將請學校多方蒐集意見，提供學校服儀委
員會討論議定。 

本局將透過校長會議、學輔主任會議重申有關學校服裝

儀容之規定，應依教育部「學校訂定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辦
法注意事項」規定之一般管教措施辦理，不得將學生服裝儀

容規定作為處罰依據，並提醒校內教師應本於正向管教原
則，以愛心、耐心輔導學生，引導學生健全成長與發展。 


